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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5_88_9D_c49_647756.htm 经济法的本质、特征和基本原

则 考试内容： 1、经济法的本质 2、经济法的特征 3、经济法

的基本原则 要点： 1、经济法的本质 (1) 经济法本质的两层含

义 一般意义上的法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等. 经济法具有不同于

其他法律部门的性质或属性。 (2)经济法作为法的一个部门，

集中体现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，是由经济的社会化所导致

的国家干预、参与经济之法 。 ① 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 平衡

协调，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

和社会经济利益出发，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，协调经济利益

关系，以促进、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

标的统一。 ②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行政法以行政权力的设置

和制约为核心，强调上下隶属的行政关系，可以说是权力本

位法. 民法强调人人生来平等和自由，以个人权利为本位. 经

济法则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，立足社会整体，

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，属于社会本位法。 ③ 经济法

是系统、综合调整法 经济法反映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种发

展趋势要求，体现法律的统、分调整机制功能的法律部门。 

经济法通过具体制度和规范，分别细致地调整各种经济关系. 

在总体上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、综合的调整。 ④ 经济法是经

济民主和经济集中对立统一法 ⑤ 经济法是以公为主、公私兼

顾的法 按照罗马法的经典界说，规定国家公务的法为公法.规

定个人利益的法为私法。而经济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并

对之进行平衡协调的以公为主、公私兼顾的新型的法。 2、



经济法的特征 (1)经济性 经济法把经济制度、经济活动的内容

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。 (2)政策性 经济的法律调整往往以政

策先行，并赋予政策以法的效力。 (3)行政主导性 经济法是直

接调整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，与政府的管理和参与有密

切的关系。经济法在强制性、授权性和法的实现方面均体现

着浓重的行政主导性特征。 (4)综合性 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因

素的综合. 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，包括民事、行政、刑事和社

会手段等. 经济法在其调整中体现着统分结合、指导和规制相

结合的现代市场精神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